新生請注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/7/25
一、本院每年招考新生（包括插班生、轉學生），經錄取者第一年皆為試讀

生。試讀生之學年成績平均未達七十分者應予留級，凡每學期四分之一
不及格者應予退學；教師會評鑑不合格者，得令休學或退學。

二、凡經錄取的新生或轉學生，須於規定日期親自到本院註冊。因病或特別
事故不能按期註冊者，須事先以書面向教務處請假並得准許始可延期註
冊，否則即予除名。延期以一星期為限；逾期者除非得教務長同意，否
則不得於該學年就讀。

三、凡經錄取之新生及轉學生，因病或特別事故不能於該學年入學者，得申
請保留入學資格，但以一年為限；一年後欲再延期者，得再申請一年。

四、大專畢業錄取為大學部二年級新生者，第一年必須補修該科系一年級之
專業課程。

五、三專畢業報考碩士班，經錄取者，其第一年學籍設在大四，必須補大學
部34學分。

六、九月10、11日（星期三～四）上午8:00-11:30，下午1:30-3:00註冊。

九月11日（星期四）下午5:30至12日（星期五）下午5:00新生訓練。
（新生訓練不得缺席）

九月15～17日（星期一～三）師生退修會。
九月18日（星期四）正式上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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